
救助專戶申請書 

 

  茲因本人          （身分證號碼：           ）於  

        郵局開設之局號：          帳號：          之

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，因郵局帳戶                    ，

申請依法准予設立「救助專戶」，專供彰化縣政府撥入本人

之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款，本救助專戶依身心障礙者權益保

障法第 17 條規定不得作為抵銷、扣押、供擔保或強制執行

之標的。 

本人領取條件消失後，即不符補助資格時，請彰化縣政府發

函通知郵局辦理相關解除作業。 

此致 

彰化縣政府 

申請人姓名：               簽章：                  

身分證字號： 

戶籍地址： 

公文送達地: 

 

*請檢附： 

1. □法院強制執行命令   

□行政執行署傳繳通知 

□帳戶遭強制執行之交易明細 

□金融聯合徵信中心書面查詢結果(警示帳戶) 

□其他(如切結書-以上皆無法提供，需填寫): 

2.申請人之郵局存簿影本 

中  華  民  國         年         月         日 



切結書 

 

本人______________欲申請社會救助專戶，雖未能檢

附法院強制執行命令、行政執行署傳繳通知、金融聯

合徵信中心書面查詢結果等相關證明文件，惟本人確

實有申請社會救助專戶之需，同意開立專戶，並接受

開立專戶後續之相關權益及影響。恐口說無憑，特此

具結。 

 

此致 

彰化縣政府 

 

 

具結人簽章： 

身分證統一編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住址： 

電話： 

 

中   華   民   國         年         月       日 

 


